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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湖南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申报类型及对应的申报条件
	申报类型
	可以申报的县级税务部门核定的
国民经济行业代码及名称
	申报条件及基本要求
	备注

	1.生产制造型
	C.制造业（包括：13.农副食品加工业~~43.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共31个大类
	见《管理办法》第六条、附件4之二、申报省级企业技术中心限定性指标及其基本要求（生产制造型企业，7个方面的指标均需达到）
	

	
	77.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其他实际上从事研发生产（含委外加工）和销售元器件/零部件、材料、软硬件一体化设备系统等实物类产品而获得收入的企业
	
	例如传感器、仪器仪表、芯片硬件等，不论其技术水平高/低，均归入生产制造型

	2.研发设计型
	651.纯软件开发及其销售
	见《管理办法》第六条、附件4之二、申报省级企业技术中心限定性指标及其基本要求（研发设计型企业，7个方面的指标均需达到）
	须提供本单位2024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来源列表、技术服务业务收入说明，附交技术合同及入账清单等证据报告。
其中指标1“主营业务收入”是指本单位对外提供纯技术服务业务获得的收入（在扣除了实物产品销售收入或工程施工类收入，以及工程物料等费用后）。

	
	652.集成电路设计服务
	
	

	
	653.信息系统集成和物联网~~657.数字内容等五个方向的纯技术服务
	
	

	
	731.-734.研究和试验发展类，对外提供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设计试验等纯技术服务
	
	

	
	为工信领域企业提供64.互联网和相关服务、74.专业技术服务、75.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等纯技术服务
	
	


*行业类型请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说明。省工信厅不接受申报的行业见正文规定。研发设计型企业是以研发设计或对外提供纯技术服务为主营业务来获得收入的企业，并不是开展了研发设计活动的企业就是研发设计型企业。对研发设计型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以纯技术服务收入来评价。
二、限制性指标所需的佐证材料
除了《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中附件1、2、3的明确要求，另外强调以下几点：
（1）申报类型与2024年度财务数据：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全套，时间为202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县级税务部门盖章，本单位所属国民经济行业类型等信息明确）；《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全套，须经有效拥有法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及2名注册会计师审计出具、手续齐全、符合国家最新标准格式、每页均赋了清晰二维码）。《利润表》中的主营业务收入（营业收入）、成本和研发经费等主要数据清晰、真实）；2024年度税收完税证明；2022--2023两个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不需要附注部分）。对于集团公司申报的情况，本身必须是企业实体，以合并后的数据为准进行评价。
（2）自主知识产权：申报单位应当拥有作为首次申请人和当前专利权人（非通过变更外部申请人获得授权；已转让出去的不计入）且有效的自主知识产权。对于母-子公司之间转让发明专利的情形，发明专利的全部发明人和相关的业务、研发生产设备等必须已经全部转移至子-母公司。鼓励大企业裂变式发展。
生产制造型企业必须且只需提供1件独立的（共享专利权时需提供多件折算成1整件）发明专利的全套证明材料（含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授予发明专利权通知书》和《发明专利证书》），如实填报附件2《申报单位自主研发申请并已获授权且当前有效的发明专利信息表》。
研发设计型单位（含企业）提供20件以上软件著作权证书。软著不够20件时，按生产制造型企业的相关要求提供发明专利证明材料并填报发明专利信息。
凡没有按要求提供自主知识产权证明材料或虚假/错误填报发明专利原始记录信息者，均视为不符合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申报条件，其后果由申报单位承担。
（3）申报单位拥有的研发团队：指当前在申报单位全职从事研发创新工作和相关技术管理、技术服务的人员队伍。申报单位应为其持续缴纳了最近3个月（截至申报截止日）社保，并提供其学历证明和社保部门出具的社保缴纳证明材料。研发人员中，应当拥有高水平的技术带头人，技术中心主任一般应当拥有省级人社部门评定的高级技术职称（或已获博士学位）或者是自主研发并已获授权发明专利（或软著等）的主要研发人员（技术主任一经确定，3年内不得变更。我厅将在认定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名单中公布）。申报单位应当提供当前全部职工名单及其每个人的社保证明（最近2个月）以确定其真实性。未提供社保证明的单位，在专家评审时会受到影响。
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员、外单位在申报单位兼职或合作的人员均不计入研发团队人员数。
（4）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及其原值证明材料：指申报单位自购、置于其研发场所、当前专门用于研发试验验证计量的仪器设备和专用工具、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系统。申报单位应提供专门用于研发试验的仪器设备的列表清单（不得含有生产线上的多台/套类似生产设备）和研发试验场所、仪器设备及其购置发票的清晰照片。试验仪器设备的购置发票总金额应当不少于规定数（用于试验的同类功能的多台/套生产设备只算1台/套；已弃用的不计入。应有明细列表）。
（5）技术创新管理制度：相关制度文本必须是公司正式印发和正在执行的公文，能明显体现本企业在研发创新管理方面的独立思考、系统规划和实际情况。应有制度文件列表。
（6）技术中心成立文件：公司公文，技术中心功能定位、组织架构、职能职责和主要人员等明确。
（7）其他实景照片：提供生产制造或研发设计现场、技术中心办公场地（含实验室/研究室内部）及研发人员工作场景等照片。
凡弄虚作假、关键材料和数据信息严重失真者一经查实，公开通报并记入信用档案，三年内不得申报
